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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 

税务局 

------- 

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

独立 – 自由 – 幸福 

--------------- 

编号：3896/CT-CS 

关于根据第 20/2026/NĐ-CP 号议定

执行之企业所得税政策 

 

河内市，2026年 06月 11日 

敬致： 

- 河内市税务局； 

- 胡志明市税务局； 

- 北宁省税务局； 

- 同奈省税务局； 

- 宁平省税务局。 

回复针对北宁省税务局 2026 年 2 月 26 日第 1870/BN1-QLDN1 号公文、河内市税务局 2026 年 3 

月 11 日第 6392/HAN-QLDN2 号公文、同奈省税务局 2026 年 3 月 25 日第 4252/DON-QLDN1 号公

文，以及宁平省税务局 2026 年 5 月 25 日第 7062/NBI-QLDN2 号公文，关于政府第 20/2026/NĐ-

CP 号议定中企业所得税优惠之执行疑义，税务总局意见如下： 

- 根据国会 2025 年 5 月 17 日关于发展私营经济若干特殊机制与政策之第 198/2025/QH15 号决议规

定： 

+ 对于第一条关于调整范围的规定： 

「第一条：调整范围 

本决议规定发展私营经济之若干特殊机制与政策。」 

+ 对于第二条关于适用对象的规定： 

「第二条：适用对象 

本决议适用于企业、经营户、个人经营者及其他相关组织与个人。」 

+ 对于第十条第四款关于中小企业税收、规费与费用扶持之规定： 

「第十条：税收、规费与费用扶持  

……4. 中小企业自首次获发企业登记证书之日起，免征企业所得税 3 年。」 

- 根据 2026 年 1 月 15 日第 20/2026/NĐ-CP 号议定，该议定详细规定并指导执行国会 2025 年 5 月 

17 日关于发展私营经济若干特殊机制与政策之第 198/2025/QH15 号决议之若干条款： 

+ 对于第 20/2026/NĐ-CP 号议定第一条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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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第一条：调整范围 

本议定详细规定并指导执行国会 2025 年 5 月 17 日关于发展私营经济若干特殊机制与政策

之第 198/2025/QH15 号决议第七条；第八条第一、二款；第十条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
八款；第十二条；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。」 

+ 对于第 20/2026/NĐ-CP 号议定第二条规定： 

「第二条：适用对象 

本议定适用于企业、经营户、个人经营者及其他相关组织与个人。」 

+ 对于第 20/2026/NĐ-CP 号议定第七条第三款规定： 

「第七条：企业所得税之免征与减征 

3. 首次登记设立之中小企业： 

a) 自首次获发企业登记证书之日起，免征企业所得税 3 年。免税期间自首次获发企业登记

证书的第一年起连续计算。若企业登记证书于第 198/2025/QH15 号决议生效前核发且尚在

优惠适用期限内，则该企业可在剩余期限内依本款规定享受优惠； 

b) 本款之优惠规定不适用于下列情形： 

b1) 因合并、兼并、分立、拆分、变更所有权人、变更企业类型而新设立之企业； 

b2) 新设立企业之法定代表人（法定代表人非出资成员之情形除外）、合伙成员或出资额最

高之人，曾以法定代表人、合伙成员或出资额最高之人之身份，参与运营中或解散未满 12 

个月（自旧企业解散之时起至新企业设立之时起计算）之其他企业之经营活动； 

b3) 第 67/2025/QH15 号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十八条第三款所规定之收入。」 

- 根据第 59/2020/QH14 号《企业法》第四条第十款规定： 

「第四条：名词释义  

…10. 企业是指有专有名称、有资产、有固定交易场所，依法设立或登记设立，以经营为目

的之组织。」 

- 根据第 04/2017/QH14 号《中小企业扶持法》第四条规定： 

「第四条：中小企业之认定标准 

1. 中小企业包括微型企业、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，其年平均参加社会保险之劳工人数不超

过 200 人，且符合下列两项标准之一： 

a) 总资本额不超过 1,000 亿越南盾； 

b) 上一年度总营收不超过 3,000 亿越南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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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微型企业、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依农业、林业、水产业；工业与建筑业；商业与服务业

等领域进行认定。 

3. 政府对本条进行详细规定。」 

根据上述规定，若外商投资企业系依法在越南设立并登记营运、首次获发企业登记证书，且符合

《中小企业扶持法》及第 80/2021/NĐ-CP 号议定所规定之中小企业认定标准，同时不属于第 

20/2026/NĐ-CP 号议定第七条第三款 b 点所列之不适用优惠情形，则依规定自首次获发企业登记

证书之日起，免征企业所得税 3 年。此企业所得税之免征不适用于第 67/2025/QH15 号《企业所得

税法》第十八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各项收入。 

请各省、市税务局依据企业之实际档案、首次企业登记证书、中小企业认定标准、不适用优惠之

情形及不享受优惠之收入项目，指导企业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办理。 

税务总局特此函覆，俾利各省、市税务局知悉并指导企业遵循规定办理。 

接收处： 

- 如上； 

- 部领导（呈报）； 

- 总局长（呈报）； 

- 邓玉明副总局长（呈报）； 

- 部属各单位：政策司、私营企业局、法制司； 

- 各省、市税务局； 

- 法制处； 

- 税务总局网站； 

- 存档：文书处、政策处（41b）。 

代理总局长 

政策与国际税务处处长 

 

 

阮氏青恒 

 

 

~ 恒利翻译 谨供参考~ 










